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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槽易拮穿袋 環境局：願協助解決
回應市民關注廚餘處理「可先雪藏儲夠才棄置」

垃圾徵費政策即將在8月實施，

個別市民對執行細節有不少疑問。

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近日走訪各

區解說，同時希望聽取市民意見以

優化有關的政策。在昨日舉行的東

區垃圾收費簡介會上，有物管公司

提出不少大廈採用垃圾槽運送垃

圾，管道或刺破指定垃圾袋，垃圾

收集商有權拒絕接收。環境及生態

局副局長黃淑嫻認同這是「非戰之

罪」，全港一成私人屋苑有這問

題，特區政府會務實地協助居民解

決這問題。因應市民的關注，局方

會本着同理心與市民一起找出解決

方法，「若有現階段未有方法解決

的意見，會帶回去政府內部討

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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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真味，世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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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雞蛋卷

吃了，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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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仔餅

自由黨昨日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東區
垃圾徵費簡介會，邀請黃淑嫻及環

境保護署助理署長（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胡勁欣出席，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計劃的法例要求、回費模式、回收網絡
和時間表等逐一解釋。
根據環保署的規定，指定袋必須包妥
才獲收集商接收，而未包妥的指定袋包
括，沒有把指定垃圾袋束緊，或任由其
中的垃圾刺破指定袋袋身、部分垃圾伸
出等，故裝滿垃圾的指定袋必須完好無
損。不過，目前不少大廈採用垃圾槽，
垃圾經槽運送到地底，中途管道或會磨
破指定袋袋身，導致該袋垃圾不合標
準，收集商或會拒絕接收。
黃淑嫻承認，全港有逾一成的私人屋
苑設置垃圾糟，倘有指定垃圾袋在通過
垃圾槽途中破損，屬「非戰之罪」。局
方會以務實態度應對優化。
與會者最熱論的提問是管理公司為違
規住戶「執手尾」的問題。有居民說：
「管理公司用我哋業主的管理費買指定
袋，為未有用指定袋的住戶包底，包裹
違規的垃圾，守法的住戶就自行買指定
袋處理自己的垃圾，變相是守法的人幫

違規的人埋單，管理費又加，自己指定
袋開支又無減，係咪雙重收費？」
胡勁欣回應時強調，宣傳教育十分重
要，呼籲市民勸喻鄰居用指定袋，又即
場作出價格比較，指100公升指定袋11
元，660公升大號指定袋73元，「現時
市面的100公升普通袋1元，同大小的指
定袋只是多付10元，而660公升普通黑
色膠袋約3元至4元，日後同大小指定袋
即要多付70元。」
她建議物管公司用11元的指定袋包妥
違規垃圾，多於用660公升指定袋套住大
垃圾桶「執手尾」，但如果家家戶戶都
守法，就不會有「包底」、「執手尾」
的問題。黃淑嫻補充，政府不鼓勵管理
公司「包底」，希望透過宣傳教育。
胡勁欣又回應，她早前建議市民將地
拖棍鋸開放入指定袋棄置一事，表示這
只是其中一個棄置方法，市民也可以將
地拖棍當作大型垃圾，貼上11元標籤棄
置，部分木類廢物亦可以回收。
不少出席的市民都關注到家居廚餘問
題，「指定袋要錢買，一定要裝滿棄置
才划算，但廚餘放得耐會發臭，一個指
定袋棄置一小包廚餘好嘥錢。」黃淑嫻

建議市民視乎廚餘的類型，有時可以先
雪藏廚餘，儲夠量才一次過棄置。
胡勁欣補充，社區物業可透過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申請「智能廚餘桶」，建
議市民以「桶仔」盛載每日廚餘下樓傾
倒，再清潔該桶，以節省過程可能要使
用的膠袋。

指定袋較一般垃圾袋堅韌
就指定袋的韌性問題，胡勁欣表示，

指定垃圾袋的設計及物料經過測試，已
經比一般垃圾袋堅韌，如果再加厚垃圾
袋，會增加成本，使用更多塑膠，認為
目前設計已取得平衡。
黃淑嫻強調，指定袋的收入絕不會增

加庫房收入，因為政府投放在回收和環
保資源遠超指定袋的收入，又強調垃圾
收費是為鼓勵市民把回收物分類，以減
少垃圾量，減輕堆填區負擔，並坦言垃
圾收費對於港人而言是新事物，昨日的
簡介會聽取不少市民的聲音，局方會本
着同理心與市民找出解決方法，「簡介
會上了解市民的困難，提出便利處理方
法，若有現階段未有方法解決的意見，
會帶回去政府內部討論。」

◆自由黨昨日舉行垃圾徵費簡介會。 自由黨Fb圖片

簡介會上居民主要提問及回應
Q：垃圾袋怎樣才算包妥？
A：違規垃圾是指在「按袋」/「按

標籤」收費模式下，既沒有用指

定袋包妥，亦沒有貼上指定標籤

的都市固體廢物，例如沒有把指

定垃圾袋束緊，或任由當中的垃

圾刺破指定袋袋身、部分垃圾伸
出等，這些垃圾便可能被視為違規垃圾（見示意圖），垃圾收集商拒絕接收。

另外，如市民棄置無法放入指定袋的大型垃圾（例如餐桌、書櫃或床褥等

大型傢俬），必須貼上指定標籤，否則該等大型或過長的垃圾也會被視為違

規垃圾。

Q：大廈垃圾槽運送垃圾容易刺破指定袋，垃圾收集商有權拒收，怎辦好？
A：全港超過一成私人屋苑使用垃圾槽，環境及生態局會以務實態度解決居民的

難處，強調指定垃圾袋的設計及物料經過測試，已經比一般垃圾袋堅韌，如

果再加厚垃圾袋，會增加成本，使用更多塑膠。

Q：垃圾收費實施後，在哪些地方棄置垃圾須使用「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
籤」？

A：1.處所內公用垃圾收集點（只適用於按袋／按標籤收費模式）

2.食環署垃圾收集站

3.食環署垃圾桶站

4.食環署或其承辦商垃圾車（包括壓縮型及非壓縮型垃圾車）

5.私營廢物收集商壓縮型垃圾車

Q：我在街上想棄置紙巾、雪條棍或飯盒等小量隨身垃圾，需要用指定袋包裹
嗎？

A：不需要，把少量街上產生的隨身垃圾放在公眾垃圾桶不需要用指定袋包裹。

但不應該濫用公眾垃圾桶來棄置家居垃圾。把過量和家居垃圾棄置在公眾垃

圾桶上或旁邊，已經構成非法棄置，同樣可被罰款3,000元

Q：屋苑是否可以採用「包底」方式，無須住戶自行再買指定袋棄置垃圾？
A：不可以的，法例要求個人在棄置垃圾時用指定袋包裹好才棄置。屋苑如發現

有住戶沒有使用指定袋收集垃圾，導致垃圾收集商拒絕接收，在這種情況下

管理公司便要「執手尾」，用指定袋包妥，交給垃圾收集商。

Q：管理公司用業主的管理費買大型指定袋「執手尾」，我再買指定袋包裹自己
的垃圾，這是否雙重收費？

A：如果屋苑住戶不能齊心使用指定袋，是會導致整體成本增加的。正如商場，

愈多人亂丟垃圾，需要的清潔工和成本便會增加。所以最佳辦法是大家合力

鼓勵全屋苑一齊使用指定袋，管理公司無須「執手尾」。


